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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

电子政务管理系统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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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述

《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以下简称《说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以下简称商务部）代表中国政府向出口国政府出具的国际进口证明文件，以证

明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已向商务部承诺进口商品只用于声明的最终用途，未经商务

部批准，不转用、不转运、不向其它目的地再出口。

为便利申请者办理《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

管制局启用了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电子政务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

申请者可通过此应用办理有关事宜。

二、用户注册、登录

1、系统访问地址为：http://eus.mofcom.gov.cn（为确保系统正常使用，请使用

IE 浏览器）

系统首页，如下图：

点击企业用户下的这里

2、用户登录

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如下图：

http://eus.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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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申请

1、进口商填写申请

登录系统后，点击左侧的“新增申请”，进入申请填写页面，如下图：

点击“新增”对各项信息进行填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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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系统会进行记录，再次填写同样的信息时，可以通过“选择”完成填写，

如下图：

点击“选择”后，进入历史记录选择页面，选择本单相应的信息，如下图：

填写完成并保存的信息，左侧会出现 的标记，所有信息全部填写完成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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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下一步”，进入选择最终用户的页面，如下图：

进入选择最终用户的页面，如下图：

点击“是”，继续进行最终用途的填写，如下图：

点击“否”，需点击最终用户一栏的“选择”，进入最终用户的选择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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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最终用户注册时填写的单位全称，进行查找并选择，如下图：

选择完最终用户后点击“下一步”，数据将发送给最终用户，如下图：

最终用户登录系统后继续完成相关内容的填写。

2、最终用户填写申请

最终用户登录系统后，在左侧选择“最终用户身份”查看需要补充信息的申请，

点击“完善信息”进行信息的补充，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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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需补充的信息页面，如下图：

信息全部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最终用户声明”打印页面，点击“打

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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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并完成签字盖章之后，进行声明上传的操作，如下图：

点击“保存”后，该单申请的数据将转回给进口商，同时最终用户完成了本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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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填写工作。

3、进口商上报申请

进口商通过点击“申请号”可以查看本单申请材料的填写情况，如下图：

点击 “修改”继续填写未填写的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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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打印”进行“进口商声明”的打印并盖章签字，如下图：

完成附件上传，并点击“保存”或“保存并上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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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口商打印《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

审批通过的申请，进口商可以打印《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点击“打印”，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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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外许可情况填报

审批通过的申请，进口商需继续补充相关信息，点击“填写出口许可证”，如下

图：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保存”进行上报，如下图：

当审批 180 天后进口许可证未填写，会出现出现出口许可证延期按钮，点击“出口许可证延

期”进行延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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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信息后点击“上报”进行上报，如下图：

五、到货证明填报

填写过国外许可情况的申请，进口商需继续补充到货证明信息，点击“填写出口

许可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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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信息后点击“保存”进行上报，如下图：

当提交部分到货 180 天后未完成到货，会出现出现到货证明延期按钮，点击“到货证明延期”

进行延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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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信息后点击“上报”进行上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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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办理须知

《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以下简称《说明》）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代表中国政府向

出口国政府出具的国际进口证明文件，以证明进口商和最终

用户已向商务部承诺进口商品只用于声明的最终用途，未经

商务部批准，不转用、不转运、不向其它目的地再出口。

申办《说明》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应仔细阅读本须知，

所有申请材料均应通过网上填报和上传，除商务部另有要求

外，原则上由进口商和最终用户按规定自行存档备查。有关

材料签字、盖章并进行上报操作即表示进口商和最终用户理

解本须知的内容，并将遵守相关规定。

一、办理规定

（一）《说明》由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共同申请办理。进

口商应当是中国大陆已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手续

的企业法人。最终用户应当是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或行

政机关。进口商进口自用商品，可同时作为最终用户。

（二）申请者应当在进口商与出口商签订合同后申请

《说明》。同一个合同涉及不同用户、不同用途或不同出口

国时，可办理相应份数《说明》。

（三）进口商或最终用户提交的材料如有不符合要求

的，商务部将退回该申请，进口商或最终用户根据提示进行

修改，并于退回之日起 7 日内再次提交；逾期未提交的，该

申请将不予受理。被商务部退回超过两次的申请将视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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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需重新申请办理。

（四）境外赠与或各类合作协议项下的非商业性进口，

在办理时需提交境外赠与单位出具的有关文件；如系政府间

无偿捐赠项目，应同时提供国内有关部门或单位的接受函或

协议文本，证明该项进口系非商业性进口。

（五）经商务部审核出具的《说明》由进口商通过出口

商递交出口国政府出口许可证审批部门。

（六）取得《说明》的进口商未经允许不得改变申请进

口商品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或型号、数量。如需改变上述

内容的，应通过系统申请撤销该《说明》并上传说明情况；

如需新的《说明》，应重新办理申请手续。

（七）已向出口国政府递交《说明》，但又取消进口，

或者未能取得出口许可证的，进口商应及时向商务部提交书

面说明并提出撤销申请。

（八）进口商应及时填报《国外许可情况》并上传国外

政府出具的相关审批证明，并在商品到货并交付最终用户后

1 个月内填报《到货证明》。自《说明》出具之日起 6 个月

内未提交《国外许可情况》和《到货证明》的，进口商应及

时说明情况并办理延期填报手续。否则，系统将暂停受理新

的《说明》申请。

（九）商务部有权对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申报情况进行

实地核查，也可委托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执行该项工作。核查

工作可以在出具《说明》之前或之后进行，也可在到货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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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进行。进口商和最终用户有义务予

以配合。

（十）商务部负责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国际合作。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接受出口国政府的最终用户访问要求

或安排访问。出口国政府提出进行许可前最终用户访问或者

到货后最终用户访问要求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应立即报告

商务部。

（十一）申请者提交虚假文件、资料的，不能充分、有

效证明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真实性的，或者有不良诚信记录

的，商务部将不予出具《说明》。

（十二）《说明》出具后，相关材料纸质文件由进口商、

最终用户自行立卷存档、妥善保管 3 年，以备商务部抽查。

二、申办方式

通过商务部http://eus.mofcom.gov.cn网站在线申报

办理。

三、需上传提交的文件

上传文件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关于互联网

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得上传与本申请无关材料及信息。

（一）《进口商声明》和《最终用户声明》。

注意事项：用 A4 纸打印，经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最高

级别管理负责人或其副职核实后在对应位置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后上传。《进口商声明》和《最终用户声明》中如有

附页，附页须加盖公章，并与《进口商声明》或《最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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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加盖骑缝章后上传。

（二）进口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台港澳

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相关备案证明。

（三）最终用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或行政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

（四）进口商与出口商之间的合同或协议。

（五）进口商到最终用户之间的合同或协议。

（六）商务部要求补充的其他文件。

注意事项：所有上传提交的材料需要原件的彩色扫描

版。

四、申请内容的填写

按照系统提示，用中文或英文准确填写表格框内的各

项，不得空缺，并确保同一内容中英文对应。第一次进入新

系统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需先注册，获取用户名和密码后登

陆系统。填报时，先填写企业信息，再点击“新增申请”。

（一）本单联系人：确保所填写的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

能直接联系到本人，否则不予办理。此项需通过手机验证。

（二）出口商名称：填写与进口商签订合同的境外公司

或其他经济法人的全称，如属赠送或协议进口的，填写国外

赠送单位的全称。不得填写简称或英文缩写。

（三）制造商名称：填写进口商品的实际生产商名称。

（四）出口国别/地区：填写审批、颁发出口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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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五）商品信息：按照提示要求仔细、准确填写所有内

容，其中：

1.商品名称中英文对应。

2.币种、商品单价应与外贸合同的相关信息对应。

3.出口商品控制分类编号应咨询出口商或进口商。

（六）外贸合同

1.合同类别：此条目包含购买合同（Purchase

Contract）、工程合同（Project Contract）、合资企业合

同(Joint Venture Contract)、赠与合同（Donation）、协

议书（Agreement）、销售合同（Sales Contract）及其它

（Others）。根据提示选择所签合同的种类。进口货物如果

属赠送，选择(Donation)。如果属于政府间协议进口，则选

择(Agreement)。

2.买方、卖方：依据合同上的内容准确填写全称。

3.中间商/代理商：合同中如提到，须如实填写。

4.合同号：填写进口商与出口商之间签订的合同号。如

属赠送或根据科技合作、交流等协议进口的商品或技术，可

不填此栏，或填写协议号。

5.签订日期：填写进口合同正式签字的日期。

如属赠送或根据科技合作、交流等协议进口的商品或技

术，填写境外单位出具赠送函或签订协议的日期。

（七）商品类型：根据提示选择类型代码和类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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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进口商名称：填写对外签订进口合同的涉外经济

法人的全称或接受赠送的国内单位全称。不得填写进口商的

简称或英文缩写。

（九）最终用户：详细填写进口商品在国内最终使用单

位的全称，而非中间经销商。

1.如果进口商和最终用户为同一家单位，应选择“是”，

无需填写内贸合同。

2.如果进口商和最终用户不同，请最终用户按要求注册

并填报相应信息。

（十）最终用途：详细填写进口商品的最终用途，中英

文对应。如果商品用于加工或加装后再销售需提供潜在客户

清单，该清单于“其它文件材料”项上传。

（十一）进口商、最终用户代表人签字：应由该单位最

高级别管理负责人或其副职手签，签名章无效。职务：填写

签字人的现任职务；日期：填写签字的日期；加盖公章：应

分别加盖最终用户、进口商的单位印章，盖业务专用章或部

门印章无效。

五、《说明》的打印与使用

申请者可上网查询办理进度。当办理状态显示“商务部

已批准”，进口商应用 A4 纸自行在线打印《最终用户和最

终用途说明》（建议彩色打印，不能下载）并交由出口商办

理相关出口手续。《说明》自出具之日起 6 个月内递交有效。

如打印的《说明》与申请有出入的，请及时联系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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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外许可情况》和《到货证明》填写

进口商或最终用户取得《说明》后，应及时填写外国政

府出口许可情况。

商品到货，并交付最终用户后 1 个月内，进口商或最终

用户应及时通过本系统填写《到货证明》并提交。如商品未

按时到货，请以书面材料说明情况并传真。

注意事项：如商品是分批到货，则每次到货后均需通过

本系统提交《到货证明》；任何拖延填写、提交《到货证明》

的行为，将会影响进口商和最终用户此后办理《说明》。

七、审查时限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深圳市等地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对

本地区上报的材料自收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

提出意见建议。商务部一般情况下将在收到申请材料 20 个

工作日内出具《说明》或做出不予办理的决定。必要时，商

务部将通知申请者面谈或递交相关书面材料。

申请者请及时登陆系统查询办理进度情况，并根据系统

提示补充材料或说明情况。提交申请 20 个工作日后，审查

机关仍未做出决定的，申请者可致电 010-65197349 查询办

理进度或具体问题。

《说明》申请材料需要审查机关会同其他部门审查的，

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或需要实施现场核实检查的，不受

上述时限限制。

申请者提交的申报材料不合格或不完整的，审查期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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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提交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注意事项：对外办公时间及接收查阅时间为每周一、三、

五上午 8:30-11:00，节假日级特殊情况除外。地址：商务部

2 号楼 7 层 2739 房间，联系电话：010-65197349。前来递交

材料的人员应随身携带有效证件（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

八、收费标准及依据

本事项不收费。

九、办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机构：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安全审查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2号楼7层2739

房间

邮编：100731

电话：010-65197349

传真：010-65197543

十、技术支持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010-67870108，根据语音提示

按 1 再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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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办理须知

《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以下简称《说明》）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代表中国政府向

出口国政府出具的国际进口证明文件，以证明进口商和最终

用户已向商务部承诺进口商品只用于声明的最终用途，未经

商务部批准，不转用、不转运、不向其它目的地再出口。

申办《说明》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应仔细阅读本须知，

所有申请材料均应通过网上填报和上传，除商务部另有要求

外，原则上由进口商和最终用户按规定自行存档备查。有关

材料签字、盖章并进行上报操作即表示进口商和最终用户理

解本须知的内容，并将遵守相关规定。

一、办理规定

（一）《说明》由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共同申请办理。进

口商应当是中国大陆已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手续

的企业法人。最终用户应当是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或行

政机关。进口商进口自用商品，可同时作为最终用户。

（二）申请者应当在进口商与出口商签订合同后申请

《说明》。同一个合同涉及不同用户、不同用途或不同出口

国时，可办理相应份数《说明》。

（三）进口商或最终用户提交的材料如有不符合要求

的，商务部将退回该申请，进口商或最终用户根据提示进行

修改，并于退回之日起 7 日内再次提交；逾期未提交的，该

申请将不予受理。被商务部退回超过两次的申请将视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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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需重新申请办理。

（四）境外赠与或各类合作协议项下的非商业性进口，

在办理时需提交境外赠与单位出具的有关文件；如系政府间

无偿捐赠项目，应同时提供国内有关部门或单位的接受函或

协议文本，证明该项进口系非商业性进口。

（五）经商务部审核出具的《说明》由进口商通过出口

商递交出口国政府出口许可证审批部门。

（六）取得《说明》的进口商未经允许不得改变申请进

口商品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或型号、数量。如需改变上述

内容的，应通过系统申请撤销该《说明》并上传说明情况；

如需新的《说明》，应重新办理申请手续。

（七）已向出口国政府递交《说明》，但又取消进口，

或者未能取得出口许可证的，进口商应及时向商务部提交书

面说明并提出撤销申请。

（八）进口商应及时填报《国外许可情况》并上传国外

政府出具的相关审批证明，并在商品到货并交付最终用户后

1 个月内填报《到货证明》。自《说明》出具之日起 6 个月

内未提交《国外许可情况》和《到货证明》的，进口商应及

时说明情况并办理延期填报手续。否则，系统将暂停受理新

的《说明》申请。

（九）商务部有权对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申报情况进行

实地核查，也可委托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执行该项工作。核查

工作可以在出具《说明》之前或之后进行，也可在到货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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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进行。进口商和最终用户有义务予

以配合。

（十）商务部负责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国际合作。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接受出口国政府的最终用户访问要求

或安排访问。出口国政府提出进行许可前最终用户访问或者

到货后最终用户访问要求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应立即报告

商务部。

（十一）申请者提交虚假文件、资料的，不能充分、有

效证明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真实性的，或者有不良诚信记录

的，商务部将不予出具《说明》。

（十二）《说明》出具后，相关材料纸质文件由进口商、

最终用户自行立卷存档、妥善保管 3 年，以备商务部抽查。

二、申办方式

通过商务部http://eus.mofcom.gov.cn网站在线申报

办理。

三、需上传提交的文件

上传文件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关于互联网

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得上传与本申请无关材料及信息。

（一）《进口商声明》和《最终用户声明》。

注意事项：用 A4 纸打印，经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最高

级别管理负责人或其副职核实后在对应位置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后上传。《进口商声明》和《最终用户声明》中如有

附页，附页须加盖公章，并与《进口商声明》或《最终用户



27

声明》加盖骑缝章后上传。

（二）进口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台港澳

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相关备案证明。

（三）最终用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或行政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

（四）进口商与出口商之间的合同或协议。

（五）进口商到最终用户之间的合同或协议。

（六）商务部要求补充的其他文件。

注意事项：所有上传提交的材料需要原件的彩色扫描

版。

四、申请内容的填写

按照系统提示，用中文或英文准确填写表格框内的各

项，不得空缺，并确保同一内容中英文对应。第一次进入新

系统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需先注册，获取用户名和密码后登

陆系统。填报时，先填写企业信息，再点击“新增申请”。

（一）本单联系人：确保所填写的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

能直接联系到本人，否则不予办理。此项需通过手机验证。

（二）出口商名称：填写与进口商签订合同的境外公司

或其他经济法人的全称，如属赠送或协议进口的，填写国外

赠送单位的全称。不得填写简称或英文缩写。

（三）制造商名称：填写进口商品的实际生产商名称。

（四）出口国别/地区：填写审批、颁发出口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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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五）商品信息：按照提示要求仔细、准确填写所有内

容，其中：

1.商品名称中英文对应。

2.币种、商品单价应与外贸合同的相关信息对应。

3.出口商品控制分类编号应咨询出口商或进口商。

（六）外贸合同

1.合同类别：此条目包含购买合同（Purchase

Contract）、工程合同（Project Contract）、合资企业合

同(Joint Venture Contract)、赠与合同（Donation）、协

议书（Agreement）、销售合同（Sales Contract）及其它

（Others）。根据提示选择所签合同的种类。进口货物如果

属赠送，选择(Donation)。如果属于政府间协议进口，则选

择(Agreement)。

2.买方、卖方：依据合同上的内容准确填写全称。

3.中间商/代理商：合同中如提到，须如实填写。

4.合同号：填写进口商与出口商之间签订的合同号。如

属赠送或根据科技合作、交流等协议进口的商品或技术，可

不填此栏，或填写协议号。

5.签订日期：填写进口合同正式签字的日期。

如属赠送或根据科技合作、交流等协议进口的商品或技

术，填写境外单位出具赠送函或签订协议的日期。

（七）商品类型：根据提示选择类型代码和类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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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进口商名称：填写对外签订进口合同的涉外经济

法人的全称或接受赠送的国内单位全称。不得填写进口商的

简称或英文缩写。

（九）最终用户：详细填写进口商品在国内最终使用单

位的全称，而非中间经销商。

1.如果进口商和最终用户为同一家单位，应选择“是”，

无需填写内贸合同。

2.如果进口商和最终用户不同，请最终用户按要求注册

并填报相应信息。

（十）最终用途：详细填写进口商品的最终用途，中英

文对应。如果商品用于加工或加装后再销售需提供潜在客户

清单，该清单于“其它文件材料”项上传。

（十一）进口商、最终用户代表人签字：应由该单位最

高级别管理负责人或其副职手签，签名章无效。职务：填写

签字人的现任职务；日期：填写签字的日期；加盖公章：应

分别加盖最终用户、进口商的单位印章，盖业务专用章或部

门印章无效。

五、《说明》的打印与使用

申请者可上网查询办理进度。当办理状态显示“商务部

已批准”，进口商应用 A4 纸自行在线打印《最终用户和最

终用途说明》（建议彩色打印，不能下载）并交由出口商办

理相关出口手续。《说明》自出具之日起 6 个月内递交有效。

如打印的《说明》与申请有出入的，请及时联系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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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外许可情况》和《到货证明》填写

进口商或最终用户取得《说明》后，应及时填写外国政

府出口许可情况。

商品到货，并交付最终用户后 1 个月内，进口商或最终

用户应及时通过本系统填写《到货证明》并提交。如商品未

按时到货，请以书面材料说明情况并传真。

注意事项：如商品是分批到货，则每次到货后均需通过

本系统提交《到货证明》；任何拖延填写、提交《到货证明》

的行为，将会影响进口商和最终用户此后办理《说明》。

七、审查时限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深圳市等地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对

本地区上报的材料自收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

提出意见建议。商务部一般情况下将在收到申请材料 20 个

工作日内出具《说明》或做出不予办理的决定。必要时，商

务部将通知申请者面谈或递交相关书面材料。

申请者请及时登陆系统查询办理进度情况，并根据系统

提示补充材料或说明情况。提交申请 20 个工作日后，审查

机关仍未做出决定的，申请者可致电 010-65197349 查询办

理进度或具体问题。

《说明》申请材料需要审查机关会同其他部门审查的，

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或需要实施现场核实检查的，不受

上述时限限制。

申请者提交的申报材料不合格或不完整的，审查期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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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提交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注意事项：对外办公时间及接收查阅时间为每周一、三、

五上午 8:30-11:00，节假日级特殊情况除外。地址：商务部

2 号楼 7 层 2739 房间，联系电话：010-65197349。前来递交

材料的人员应随身携带有效证件（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

八、收费标准及依据

本事项不收费。

九、办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机构：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安全审查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2号楼7层2739

房间

邮编：100731

电话：010-65197349

传真：010-65197543

十、技术支持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010-67870108，根据语音提示

按 1 再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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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

（参考模板）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我们， （公司名称、地址），是从中国 （公司名称）购买/租赁

（或其他方式） （合同号）项下 （商品名称）的最终用户。我们将

把上述进口的 （商品名称）仅用于 （最终用途）。

我们承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上述商品用于申明以外的其他任何用途，

不转让给任何第三方。我们保证,不将上述商品用于储存、加工、生产、处理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不将上述商品经制造、加工等方式处理后提供给

美国军事用户或转用于美国军事用途。

End-User and End-Use Certificate

（英文参考模板）

(Dat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 R. China,

We,_______(Company name and address), are the end-user of

_______(Commodity name) to be purchased/leased (or in other ways) from the Chinese

company_______(Company name) under contract_______(Contract No.). We will only

use the imported _________(Commodity name) for/in_________(End-use).

We commit not to use the above-mentioned _______(Commodity name) in any

use other than what we declared above or transfer to any third party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commit not to use the above-mentioned item for the

storing, manufacturing, producing or processing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their

delivery systems, and we will not provide the products which are manufactured,

processed, etc. from the above -mentioned item to any US military end-user, or transfer

for any US military end-use.

Signature (In handwritten format)

___________ ( Name in print)

___________ (Title)

___________(Company name)

Company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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